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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下日本生活协同组合模式对 

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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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领域的社会共治应该重视行业协会的功能发挥。本文以日本生活协同组合参与食品安全治

理模式为研究对象, 回顾其实施的历史背景和法律框架, 归纳分析了其对食品供应链全方位监管、食品检验与

比较试验、开展消费教育与消费指导等一系列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做出的有效措施。针对现阶段我国食品安

全行业协会参与社会共治面临的困境, 为我国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提供有参考借鉴意义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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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of Japanese consumer co-operation mode under the social 
cohabitation in food safety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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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o-governance in the field of food safety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function of industry 

association. This paper took the Japanese consumer co-op combin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od safety governance 

model as a research object, looked back at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legal framework of its implementation, and 

summarized a series of effective measures in food safety governance, such as comprehensive supervision of the food 

supply chain, food testing and comparative testing, and consumption guidance. In view of the predicament of China’s 

food safety industry associations participating in the co-governance at the present stage, it provided suggestions for 

the reference of the food safet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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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 食品行业实现了空前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僵尸肉”、假酒、假冒劣质调味

品等食品安全问题不断出现, 并呈现出涉及面越来越广、

化学药品残留危害严重、制假手段繁多的特点, 这些都严

重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1]。十九大报告指出, 要“提高社

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构建“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2]。于 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

改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

品安全法》”)强调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明确提到了要充

分发挥食品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治理中的作用, 并要求食

品行业协会要加强行业自律[3]。 

日本作为世界上食品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日本食品

安全相关组织即日本生活协同组合(以下简称“日本生协”)

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日本生协以《生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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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为准据法, 在国家、企业、社会民众中发挥着多功能、

多方面的有效作用并实施着多项富有成效的举措。我国目

前食品安全领域的行业协会多依靠政府参与管理, 尚无专

门的法律法规规范 , 自治能力较差 , 缺乏主动性和参与

性。因此, 本文研究分析并借鉴日本生活协同组合在食品

安全领域的有效先进治理经验, 以期解决现阶段我国食品

安全行业协会参与社会共治面临的困境, 更好地发挥食品

安全行业协会的自治能力, 对我国行业协会参与食品安全

社会共治产生重要的借鉴意义。 

2  日本生活协同组合参与模式 

2.1  日本生活协同组合实施背景 

日本食品安全治理“自下而上”模式的成熟发展与日

本发达的社会组织有很大的关系。日本作为世界上食品最

安全的国家之一, 日本食品安全相关组织即日本生活协同

组合(以下简称“日本生协”)在食品安全治理方面做出了重

要贡献。日本的第一个生活协同组合是 19 世纪末根据

Rochdale Pioneers 合作社模式建立的[4]。后生活协同组合

于 1940 年代后期遍布全国并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

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得以繁荣。 

2.2  日本生活协同组合基本概况 

日本生协由日本民众自发组织并自愿加入, 被看作

是“由基于自发意志的成员而组成的, 促进生活协同的法

人”[5]。日本生协数量繁多、成立时间早、成员人数多、组

织程度高, 其主要依行业或社区针对市民个体构建。日本

生协的活动覆盖食品供应链把关、商品比较试验信息、食

品消费教育指导和国际食品安全组织交流合作等食品安全

多个方面[6]。民众通过加入各种生协组织实现个体联合, 

通过对市场的融入来规范市场行为, 实现自我保护[7]。 

日本生协包括日本生活协同组合联合会、生活俱乐部

以及各地生协等。成立于 1951 年的日本生活协同组合联合

会(Japanese Consumers’ Co-operative Union)(以下简称“日

本生协联”)目前是日本最大的、全国性的消费者生活协同

组合。现今, 其已加入的会员社团数为 319 个, 成员总数

为 2900 万(截止 2018 年)[8]。日本生协联与各种组织进行沟

通, 倡导消费者的合作运动并提出政策建议; 为其成员社

团开发和提供品牌产品, 并支持成员的业务和活动发展; 

制定消费者生活协同联合国家政策, 代表生活协同组合社

团观点并在国家国际层面与其他团体进行沟通交流, 在食

品、环境、福利、消费者事务等问题上采取倡导和行动[9]。 

2.3  日本生活协同组合参与治理法律依据 

日本生协的经营组织活动有法可依。日本生协的准据法

是《消费生活协同组合法》(通常称为《生协法》), 其在 1948

年 7 月由日本政府制定并于 2007 年大幅修改。日本生协的监

管机构是厚生劳动省。《生协法》规定生协组织在开展经营活

动中享受一定的国家税收优惠政策、在法律约束范围之内拥

有充分的经营和管理自主权, 并禁止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其

他部门超过法律规定限度干预生协的正常活动[10]。 

2.4  日本生活协同组合具体措施 

日本生协在食品安全的保障方面采取了诸多富有实

效的措施, 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 对食品供应链全方位监管。日本生协对食品安

全的监管, 是由日本生协联、生活俱乐部等全国性生协组织

如通过对整个食品链(食品原材料生产源头、生产线控制、

食品加工、流通销售等)的监管来实现的。它具体操作方式

多样, 如生活俱乐部的“自主管理监察制度”不仅要求生活

俱乐部的合作各方完全掌握食品生产信息, 还规定会员等

必须通过自主管理委员会监督生产现场保障食品安全, 还

要求生产者与会员在坚持自主性的基础上共同制定食品安

全标准。 

第二, 食品检验和比较试验, 并发布相关信息。日本生

协联特设独立部门以开展备受关注的食品的检验与比较试

验; 及时公布不合格、不安全、违规生产的食品, 并通过公

共媒体及时公布检测结果, 为消费者选购提供健康指导。这

消减了食品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降低消费

者面临的安全与健康风险。同时也对食品供给者起到了无形

的制约监督作用, 敦促其提高依法生产经营的道德自觉, 生

产供给达到质量安全称准、符合消费者需求的食品。 

第三, 积极开展会员消费教育与消费指导。日本生协

组织开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安全咨询、食品安全

知识等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指导: 组织会员召开与食品

消费相关的经验交流会; 成立生协消费者引导教育学校; 

创办宣传消费知识的定期刊物。这样提高了消费者食品安

全意识与能力, 促进消费者由被动的维权者、自卫者转变

为积极的参与者、行动者[11]。 

第四, 形成普通消费者与国家间的沟通桥梁。日本生

协代表消费者直接参与某些特殊食品如对转基因作物食品

的监管, 曾通过调查转基因食品标识来督促相关部口完善

标识制度; 生活俱乐部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食品法典委员

会生物工程应用食品特别小组, 参与了转基因食品国际标

准的讨论和修订, 共同呼吁建立转基因食品规制四大准则; 

日本生协敦促国会在标识领域推行志愿化, 禁止食品和饲

料以转基因稻米为原材料, 敦促全国各地方政府将转基因

稻米排除在学校所供应的伙食之外。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

关于食品安全立法的修改以及调整制度安排等亦由日本生

协组织学习交流进而传达给社会公众。 

3  我国食品安全行业协会现状 

3.1  我国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基本构成 

目前, 我国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行业协会有很多, 包括



第 24 期 刘惠明, 等: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下日本生活协同组合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8541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食品科学技术

学会、中国食品质量与安全协会、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

业协会和各地方食品行业协会等。总体来说, 食品安全行

业协会有综合性的, 也有分专业领域的; 有自发形成的、

也有由国家机关发起设立的; 不仅有全国性的, 还有地方

各级相应的行业协会。目前, 由民间自发形成的食品行业

协会数量较少且发展较晚, 多数行业协会是由政府组织成

立或发起成立的。 

3.2  我国食品安全行业协会的职能 

食品安全行业协会代表着行业全体企业的共同利益, 

总体来说, 其拥有着协调经营、制定标准、监督行业产品

质量、统计和发布食品相关信息、引导食品行业发展、健

全行业规范、加强行业自律等职能并承担行政部门委托事

项, 实际中各食品安全行业协会的具体职能因自身章程规

定和政府委托存在着差异[12]。 

3.3  我国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参与治理法律依据 

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如想良好参与社会共治, 其当然

需要拥有自治权力。《食品安全法》规定了食品行业协会应

按章程加强行业自律。除章程之外, 其自治权力还来自法

律授权。目前, 我国食品行业协会的管理活动主要依靠国

务院 1998 年发布并于 2016 年修改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和 2018 年民政部发布的《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

法》, 如 2018 年末民政部对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依《社会团

体登记管理条例》做出行政处罚, 并依据《社会组织信用

信息管理办法》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列入社会组织活动异

常名录[13]。 

3.4  我国食品安全行业协会的不足 

首先,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是针对全部社

会团体的一般宽泛规定, 并未对食品行业协会这一主体进

行专门具体的规定。这就导致了因无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

规范食品安全行业协会相关自治权力等一系列事项, 食品

安全行业协会只好依靠政府来参与管理, 其现实中难以避

免政府的过度干预, 其来自政府的授权也因无专门的法律

法规规定而处于一种实际不确定状态。 

其次, 《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要求社会组织

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管理社会组织信用状况, 是外部的行政

监督管理, 着重在于监督包括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在内的社

会组织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 但对于激发食品安全行业

协会的自治力、提升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在社会共治中的作

用发挥影响甚微[14]。 

再次, 食品安全行业协会自身也存在章程中业务范

围、重要举措决策、内部监督制约缺乏规范化、流于形式

化的问题, 现实中无法良好满足行业需求, 更难说去推动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了。 

最后, 之前的中消协欧典认证事件、天津消协失实检

测事件、食品工业协会违规开展认定事件等, 这些也对食

品行业协会的公信力造成了一定冲击, 导致现实中人们不

知该不该、能不能相信这些食品安全行业协会。 

4  日本生协参与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上述日本生协参与模式和我国食品安全行业

协会的研究, 可知现今我国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

社会治理中仍面临着困境, 日本生协参与模式对我国的启

示如下。 

4.1  明确食品安全行业协会法律地位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组织发展需要解决的前置性问题

是理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二者发挥作用的关系和区

别。应尽快制定完善针对食品安全社会组织设立、运行、

权利义务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 为食品安全社会组织发展

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如同日本制定《生协法》一样, 我

国应该加快制定专门的《行业协会法》, 对食品安全行业

协会的法律性质、法律地位、职能、义务等做出比现有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更详细的规定; 明确食品安全

行业协会章程制定权的范围和内容; 依法保障食品安全行

业协会的自治运营, 在制度层面约束政府的过度干预; 因

我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同, 允许我国各地区依据自身情况合

理细化规定。 

4.2  政府与食品安全行业协会良性共生 

政府和行业的共同目标是确保食品安全, 为了实现

这一共同目标, 它们履行着截然不同但又互补的角色[15]。

政府应明确政府与食品安全行业协会的各自职能, 使食品

安全行业协会摆脱对政府的依赖关系, 更好实现行业协会

自治。对此, 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格局下, 政府与食品

安全行业协会之间的职能应该各有侧重, 政府应减少甚至

消除对企业领域的直接管理, 转而主要进行政策制定和宏

观调控; 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则应依照法律和自身章程对于

相关企业进行微观管理[16]。 

再者, 结合我国现今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发展不成熟

的状况, 可借鉴日本先进经验, 适当发挥政府对食品安全

行业协会的积极扶持作用。例如: 针对食品安全行业协会

的发展状况, 政府可设立专项资金鼓励食品安全行业协会

创立和发展; 考虑对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实行税收优惠政策; 

政府协助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培养和引进专业化人才。 

4.3  提升食品安全行业协会治理主体能力  

社会共治的目标或立足点是要实现企业自律[17]。因此, 

食品安全行业协会自身需要: (1) 科学合理制定章程。食品

安全行业协会应该依据本行业的现实情况, 科学合理在业

务范围、举措决策、监督制约等内容上进行章程的制定, 不

可让章程在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实际运行中沦为一纸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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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管覆盖整个食品链。目前我国仍有一大部分食品行

业协会未在实际治理中做到日常监督企业、提升企业水平, 

而预防性食品安全观已经在逐步实践[18]。应学习借鉴日本

生协, 实现各环节全覆盖式的监管。(3) 科学发展检测技术, 

并当然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负责, 发布检测结果信息。  

(4) 自治对成员进行监督和管理, 这对促进企业自我监管

有着积极有效的作用, 还可以减少政府监管的压力、提升

管理效率[19]。 

4.4  加强食品安全领域各主体间交流 

食品安全治理发展到现在, 消费者遇到了自身对于

企业尤其是跨国企业影响力较小但自身可能受到来自企业

生产食品危害严重的困境[20]。这时候行业协会需要设法来

解决这一困境。对我国食品安全行业协会而言, 可以借鉴

日本生协的桥梁作用和指导作用, 不拘泥于简单的宣传, 

开展食品安全知识多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指导; 合理合法

积极征集消费者、社会团体和企业的诉求并向社会和政府

发出呼吁; 及时积极将政府关于食品安全的立法、制度、

政策传达给食品生产制造商、食品销售商和社会公众。 

4.5  鼓励制定团体标准 

在日本, 日本生协会在生产者与会员自主共同制定

食品安全标准。在我国, 为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 社会团

体也会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的团体标准。早在 2015

年, 中国蜂产品协会就发布了《中国蜂产品协会团体标准

蜂蜜》, 现实解决了当时依 2011 年卫生部发布的《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蜂蜜》蜂蜜加入果葡糖浆因无害并不属于“掺

假”的问题[21]。由此可见, 较国家标准的制定复杂、难免存

在一定的滞后性而言, 团体标准可以更快的对食品安全领

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做出反应。除此之外, 团体标准

还可参考国际标准, 兼顾先进性和科学可操作性, 如 2019

年 3 月福建省食品工业协会出台的团体标准《红曲酿造料

酒》[22]。因此, 应鼓励食品安全行业协会制定科学合理先

进的团体标准, 更好地参与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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